交通运输局2016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
       交通运输局预算经费的主要用途分两个方面，一方面主要用于保障局机关、事业人员工资、津贴以及日常公用等运转经费，二是用于公路站、航道站等单位运转、县乡道路养护、大中修及农村道路安全整治、公共交通管理等各项业务工作开展所需的专项经费。
一、 部门基本情况
(一)部门预算单位构成
芒市交通运输局为一级核算单位，承担全市交通运输管理责任，经费管理方式为全额拨款。
 (二)部门人员、车辆情况
1、人员情况
芒市交通运输局核定行政编制16人；事业编制人员24人。
现有在编人员43人，其中：行政编制16人，事业人员71人；离退休43人。
2、车辆情况
芒市交通运输局公务用车编制数为6辆，实有车辆数为7辆。
二、单位主要职责
1、贯彻执行国家有关交通行业发展战略方针、政策和法规，根据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，研究制定本市交通运输政策和实施细则，并监督执行。
2、组织编制并实施全市公路和水路交通行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；参与全市客运有关设施的规划，参与指导交通运输枢纽规划，负责交通行业统计工作，指导全市交通战备工作。
3、组织编制全市总和运输体系规划，组织拟订并监督实施公路、港口、航道、地方铁路和交通运输领域物流发展等行业规划。
4、负责全市道路交通运输、水路交通运输等服务业的行业管理，会同有关部门培育和管理运输市场，对全市公路、水路交通运输供求进行宏观调控，组织关系国计民生的抢险救灾等重点、紧急物资运输和特种运输。
5、负责全市公路、水路及有关的交通基础设施规划、建设、养护和管理，负责公路标志、 标线和航标及交通监控、通讯等附属设施的设置和管理，检查监督交通建设工程质量，会同有关部门培育和管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市场。
6、负责全市内河水上港航监督、船舶修造、船舶检验（含船用产品、水上设施、船舶和船员证照发放、救助打捞）的管理工作，会同有关部门审批港口码头、航道和港航设施的建设使用岸线。
7、负责全市车辆维修市场、机动车驾驶学校及驾驶员培训、车辆综合性能检测及车站、经营性停车场的行业管理。
8、负责全市交通对外合作和交流，做好融资、吸引外资工作，为交通发展筹集资金。
9、负责编制并实施交通行业科技、教育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，引进和培养专业人才，指导和管理全市交通技术进步、科技攻关、技术推广、技术鉴定、信息交流及交通工业产品开发等行业管理工作。
10、指导交通行业行政执法和行业体制改革，负责局直属单位国有资产的管理。
11、承担市国防动员委员会交通战备办公室工作。
12、指导交通行业内部审计工作，负责局机关和局直属单位的组织、纪检监察、机构编制、人事、劳动工资及群团等工作。
13、承办市委、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三、2015年度部门预算说明
1、年度部门预算收入为1010.54万元，具体为：
财政拨款1010.54万元。
   2、年度部门预算支出为2372万元，具体为：
（1）基本支出525.54万，具体为：工资福利支出266.01万元、商品和服务支出27.56万元、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231.97万元（2）项目支出485万元，具体为：商品服务支出295万元、债务利息190万元。
四、“三公经费”预算情况
芒市交通局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预算2016年情况如下：
1、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
与2015年预算相比没有变化，无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。
 2、公务接待费
2016年我单位拟安排公务接待费预算 0.8 万元，主要用于接待按照规定开支的各级部门检查、验收等各项业务工作产生的费用。与2015年决算数相比增加0.58 万元。
 3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
2016年我单位拟安排公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1万元，其中：购置经费0 万元、运行维护费 1万元，主要用于保障与各级部门业务工作，拟产生的公务用车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等支出。与2015年预算数相比减少5.23 万元。

